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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85号 

地块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10月19日，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苏州高新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苏地2017-WG-85号地块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

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对本项目的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出席验收会的有建设单位（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

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

（苏州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苏州苁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并邀请专家三人一起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验收组踏勘了建设项

目现场，审核了“验收调查报告表”，经认真评议，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环评报告表，本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科广路南、天佑路西地块。

项目地东侧为天佑路及空地；南侧紧邻白龙河；西侧紧邻浒光运河；北

面为科广路及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天佑校区）。 

项目用地面积为 83542.8 平方米，主体工程为 13 栋 26 层高的高层

及 6 栋 11 层高的小高层住宅，配套设施面积 2286.56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为 250981.75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为 183794.16 平方米，不计

容建筑面积为 67187.59 平方米，总绿化面积约 25063 平方米，绿化率

30%。 

配套公用工程包括道路、给排水设施、消防、电讯、供电以及绿化

等，项目地块内不设置餐饮、娱乐业等对项目住宅有影响的商业设施。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8 年委托江苏叶萌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苏州高

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85 号地块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并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对苏州

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85 号地块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2018]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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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工程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0 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0.02%。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苏地 2017-WG-85 号地

块项目建设项目，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科广路南、天佑路西地块。实际

总用地面积 83542.8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252777.59 平方米，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为 183507.52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为 69270.07平方米。

本项目共 25 幢，其中居民住宅楼为 20 幢；配套用房为 1 幢，开闭所及

配电间 2 幢，配电间 1 幢，门卫 1 幢。 

项目公安编号如验收调查报告中 P12-14 所示；以上面积以最终测绘

面积为准。 

二、与环评审批变化情况 

经调查，项目用地地块用地性质、建筑功能、实际工程量基本没有

变化，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对比环评设计阶段，得出项目实际建设

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用地面积没有变化；总建筑面积增加了 1795.84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减少了 286.64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增加了 2082.48 平

方米；建设内容减少 2 幢（垃圾房及燃气调压站各 1 幢）。 

污水排放口增加了 1 个；雨水排放口增加了 3 个；绿地率增加了 5%；

小区住宅总户数减少了 82 户，本项目不属于《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中其他生态类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第三条中“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以上”，项目建设规模调整后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范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实行雨、污分流，住宅楼阳台已

设置独立的污水排放管道，设有 2 个污水排口，4 个雨水排口。生活污

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镇湖污水处理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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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本项目居民厨房油烟废气通过家用吸排油烟机处理后，经专用烟道

引出至屋顶高空排放；汽车尾气通过排烟系统按 6 次/小时次数的换气，

通过排风机补充新鲜空气，汽车尾气排放口设置在绿化带中；本项目营

运期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来自垃圾分类房，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分类收集，

由环卫部门定时清理，日产日清，其产生恶臭也比较轻微，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 

3.噪声 

营运期项目周围交通干线尾气和噪声排放及高新区有轨电车 2 号线

的车轮与轨道之间的滚动及摩擦会产生噪声，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

响。 本项目通过合理规划布置车流方向，保持进出车辆车流畅通；项目

区内及周围干线一定范围内设置禁鸣标志；对周围道路设置绿化带；项

目建筑物退让，合理布局，并且北侧建筑物外墙采用隔声材料，设置隔

声窗；场界四周设置绿化带等。经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外界交通干

线污染物对本项目的影响，并且项目区域能满足相应功能区要求。 

4.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分类收集，设置3

个垃圾分类房，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由镇江恒美特种设备有限公司定时

清理，日产日清。固体废物可做到零排放，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四、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排放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苏州高新区镇湖污水

处理厂处理，由于目前人员尚未入住，故此次未对污水总排口水质进行

检测。 

2.废气 

本项目餐饮油烟废气、天然气燃烧废气经楼顶的统一排口排放；地

下车库汽车尾气经排风机换气排放。本项目验收期间暂无人员入住，无

废气排放。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小区四周厂界的噪声监测值均能够满足《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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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 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日产日清，固体废物

得到妥善处置，排放量为零。 

五、现场检查情况 

验收组对现场进行了核查，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和认真讨论评议，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中的规定及要求，并根据“验收调查表”结论，项目按

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进行施工，营运期采取了雨污分流、生

活污水接入新区镇湖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垃圾分类收集、景观和绿化

恢复等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建议与要求 

（1）排污口设置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

环控【1997】122 号文）的要求执行。各类污染物排放口须设置监测采

样口并安装环保标志牌。 

（2）根据环保部相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登陆验收平台填报相关

信息、建立完整档案等。 

（3）建议小区人员入住后，由相关单位及时委托监测部门对废气、

废水进行监测。 

（4）企业应继续完善本单位环保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加强环保设

施运维长效管理，确保符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八、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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